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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信息

通报制度的通知
云阳府办发〔2011〕311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云阳县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信息通报制度》已经县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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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县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信息通报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建立健

全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信息通报制度，确保对无证无照经营行

为实行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确保党委政府及时掌握、了解查处

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进展、成效、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健康有

序发展。根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重庆市查处取缔无

证无照经营信息通报试行办法》、《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做好将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考评的通

知》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信息通报是指查

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的信息抄告和信息报送（以下简称信息抄告

和信息报送）。信息抄告是指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取缔无证无照

经营工作中，将涉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监管职责范围的无证无照

经营行为线索、情况、有关证据材料以一定形式抄送或告知同级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制度。信息报送是指各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

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中，定期或不定期地将工作动态、工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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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工作成效、问题建议等以信息、总结、调研材料、统计报表

等形式报送同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县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县工商

局）或者下级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上级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制度。

第三条 信息抄告、办理和反馈，应当遵循依法、准确、及

时的原则。各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谁发现、谁抄告”的原则向有

关行政管理部门抄告无证无照经营行为信息；接收抄告信息的行

政管理部门按照“谁主管、谁反馈、谁负责、谁督办”的原则，

及时依法处理无证无照经营行为，并将处理情况反馈给抄告部

门。

第四条 信息通报，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信息共

享、密切协作的原则，及时反映工作情况、发现存在问题，实现

信息交流和经验共享，推动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各项工作任务

的落实。

第五条 信息抄告和信息通报工作，由云阳县查处取缔无照

经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章 信息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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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且依法不属于

本单位管辖或行政处罚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该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进行抄告。

（一）应当取得而未依法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和营

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

（二）无须取得许可证但应当取得营业执照而未依法取得营

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

（三）已经依法取得许可证，但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擅自

从事经营活动的；

（四）已经办理注销登记或被吊销营业执照、许可证，以及

营业执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登记手续，擅

自继续从事经营活动的；

（五）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擅自从事应当取得许可证

方可从事经营活动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抄告的。

第七条信息抄告工作应当由县级行政管理部门依据管辖权

限实施；行政管理部门设置了派出机构的，可以委托派出机构以

区县行政管理部门的名义开展信息抄告工作。信息抄告分为行政

管理部门间抄告和同一行政管理部门跨上下级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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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无证无照经营信息应当在行政管理部门发现后五个

工作日内向具有管辖权的其他行政管理部门抄告。高危行业无证

无照经营信息应当在发现后三个工作日内抄告。法律、法规、规

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条行政管理部门在抄告无证无照经营信息时，应使用

《云阳县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信息抄告书》（见附件）。抄告

送达可采取直接送达、邮寄（挂号）、传真等形式。

第三章 信息抄告反馈和督办

第十条被抄告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信息抄告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采取直接送达、邮寄（挂号）、传真等形式，将《云

阳县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信息抄告书（回执）》反馈抄告行政

管理部门。

第十一条被抄告行政管理部门认为信息抄告不属于本部门

管辖或行政处罚的，应当自收到信息抄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依法说明理由并书面反馈抄告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二条被抄告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信息抄告之日起

七个工作日内对抄告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进行查处。抄告的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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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无证无照经营行为应当自收到抄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进

行查处。

第十三条被抄告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查处抄告的无证无

照经营行为，并在办理完毕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办理结果反

馈给抄告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四条被抄告行政管理部门未按规定反馈信息抄告回执

或者办理结果，或者不接收抄告信息且不说明理由的，抄告行政

管理部门应当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汇报。

第四章 信息通报

第十五条行政管理部门在信息通报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一）及时收集并报送本部门在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

中的工作进展情况、工作经验、存在问题等，每年至少报送 2 条

以上的动态信息；

（二）按时报送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总结，内容包括：

本行政管理部门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开展情况，接受投

诉、举报、抄告、上级批转督办件及处理情况，采取的主要措施、

取得的工作成效、存在的问题等。于次年 1 月 10 日前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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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时报送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统计报表，于每季度

次月 10 日前报送。

第十六条 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信

息通报工作的主要职责：

（一）县联席会议办公室对联席会议决定的事项进行任务分

解、明确任务，责任到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乡（镇）政府和街

道办事处，并将落实情况定期向联席会议报告，同时抄告联席会

议各成员单位和县政府。

（二）县联席会议办公室要每半年将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

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各部门工作经验、存在问题通报联席会议各

成员单位。

（三）县联席会议办公室每年向县联席会议、市联席会议办

公室报告本区域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进展情况。内容包

括：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总体情况，采取的主要措施，取

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对策和建议等。报告时间为次年

1 月 15 日前。

（四）县联席会议办公室每季度向市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查

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统计报表，于每季度次月 15 日前报送。

第十七条县联席会议办公室要编发工作简报，及时通报下列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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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地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总体情况；

（二）各部门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的创新做法和工作

成效；

（三）无证无照经营违法行为的阶段性特点和新动向；

（四）督查督办情况；

（五）其他需要通报的工作信息。

第十八条县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强与宣传部门、新闻媒体的

联系，开展宣传教育，发布提示、警示，营造全社会共同打击无

证无照经营违法行为的良好氛围。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本制度由县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联席会议

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1.云阳县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信息抄告书

2.云阳县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信息抄告书（回执）

3.云阳县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及

联络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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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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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云阳县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信息抄告书

云抄告字（ ）第 号：年 月 日，我单位在日常监督检查中，

发现等户经营者从事下列第 项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和《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做好将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考

评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按照“谁主管、谁审批、谁负责”的原

则和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现将无证无照经营的名单抄告贵单

位，请依法予以处理。

1.应当取得而未依法取得许可证（包括其他批准文件，下同）

和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

2.无须取得许可证但应当取得营业执照而未依法取得营业

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

3.已经依法取得许可证，但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

经营活动的行为。

4.已经办理注销登记或被吊销营业执照、许可证，以及营业

执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登记手续，擅自继

续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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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超出营业执照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擅自从事应当取得许

可证方可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

附件：无证无照经营者名单及地址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本抄告书一式二份，抄告单位、被抄告单位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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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阳县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信息

抄告书（回执）：贵单位《云阳县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信

息抄告书》（云抄告字（ ）第 号）已收到。

签收时间：

签 收 人：

联系电话：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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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云阳县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及联络员名单
单 位 成 员 职 务 联络员 职 务 联络员联系电话

县综治办 赵明全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汤海波 基层指导科科长 55163080

县财政局 黄汉生 党组成员 张妍彦 会计法规科科长 15202355288

县农委 颜中书 副书记 朱全清 执法大队队长 15826308778

县商务局 谭天军 纪委书记 冉隆翔 执法检查科科长 55128607

县经信委 谢绍波 副主任 谭仁辉 工业发展指导科科长 13896325618

县交通局 吴 剑 党委书记 黄作兵 政工科干部 13594400698

县人力社保局 张帮瑛 副局长 唐思源 监察大队副队长 55168931

县公安局 周 斌 副局长 谭明智 一中队指导员 55181879

县环保局 黄道春 副局长 邹玉芳 建管科干部 1399667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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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国土房管局 凌昌勇 副局长 刘 杰 矿管科副科长 55165112

县城乡建委 宁造友 副主任 吴鑫罡 建管科副科长 13101016333

单 位 成 员 职 务 联络员 职 务 联络员联系电话

县市政局 何学祥 副局长 吴晓夫 监察大队副队长 85898897

县卫生局 陈云泽 副局长 周纯枫 法监科副科长 55169327

县工商局 陈乾鸣 副局长 赵良树 企业科科长 55166722

县质监局 向建兵 副局长 吴 亮 法制科科长 55150001

县食药监局 刘川平 副局长 白 平 食品监督二科干部 55187562

县公安消防大队 乔 波 副大队长 乔 波 副大队长 13896328448

县文广新局 于 琳 副局长 白 凯 新闻出版科科长 5518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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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煤工局 钟 伟 副局长 王 琳 发展指导科科长 15084363345

县安监局 余顺友 副局长 周文祥 非煤矿山管理科科长 13896955108

县烟草专卖局 向先平 副局长 黄晓波 专卖科科长 13609455665

县政府督查室 刘龙泉 主任 梅小娟 副主任 13628225399


